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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青团西南林业大学委员会
西南林团通〔2021〕4 号

共青团西南林业大学委员会关于 2021 年

全校团员发展名额分配的通知

各学院团委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新时代团员队

伍先进性建设的重要指示，持续加强发展团员调控，根据《共

青团云南省委关于做好 2021 年全省发展团员调控工作的通

知》要求，我校共青团积极征求各学院意见汇总后反馈至团

省委，最终给予我校 2021 年团员发展名额为 100 人。现将

我校 2021 年各学院团员发展名额及团员发展段号下发至各

学院，因 2021 年团员发展名额较往年大幅缩减，与各学院

上报需发展的团员数额有明显差距，请各学院团委提高团前

教育质量，落实《新时代共青团员先进性评价指导大纲（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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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）》和《新时代中学团课教育指导大纲（第 1 版，2021 年）》，

把思政课考评优良、8 学时团课学习合格、年度 20 小时志愿

服务时长等作为入团必备条件。

抓实新发展团员信息录入，加强对录入信息准确性和电

子档案规范性的检查。2021 年 12 月 1 日前发展编号有效使

用率、电子档案有效录入率达 100%，12 月底对 2021 年发展

编号未使用完的学院，扣减 2022 年相应发展编号，发展团

员该项工作计入共青团年底考核。

各学院团委要切实承担起主体责任，加强入团志愿书等

团务用品的发放和管理，加强日常跟踪和数据监测，保留好

发展团员相关记录和宣传痕迹，各学院要按照发展完成一名

团员领取一本入团志愿书的原则严格执行团员发展相关要

求认真开展工作，做到发展流程清晰，发展质量优质，发展

过程规范。我校将于 2021 年 5 月 4 日集中组织新团员入团

仪式，请各学院于 2021 年 4 月 26 日前将本学院的新发展团

员名册纸质版盖章签字交至校团委 106 办公室，电子版发送

至校团委组织部邮箱。

附件：

1. 各学院团员发展段号

2. 2021 年新发展团员名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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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：王婉伊

联系电话：63863499

电子邮箱：swfugqtzttr@163.com

共青团西南林业大学委员会

2021 年 3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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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各学院团员发展段号

序

号 学院
分配名额

2021 年团员发展段号

起 始

1 林学院 5 202153125121 202153125125

2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6 202153125126 202153125131

3 园林学院 7 202153125132 202153125138

4 会计学院 6 202153125139 202153125144

5 生态与旅游学院 5 202153125145 202153125149

6 土木工程学院 7 202153125150 202153125156

7 经济管理学院 6 202153125157 202153125162

8 大数据与智能工程学院 7 202153125163 202153125169

9 机械与交通学院 7 202153125170 202153125176

10 生态与环境学院 6 202153125177 202153125182

11 艺术与设计学院 6 202153125183 202153125188

12 外国语学院 6 202153125189 202153125194

13 化学工程学院 4 202153125195 202153125198

14 文法学院 4 202153125199 202153125202

15
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学

院
4 202153125203 202153125206

16 生命科学学院 4 202153125207 202153125210

17 湿地学院 3 202153125211 202153125213

18 数理学院 4 202153125214 202153125217

19 体育学院 3 202153125218 202153125220

合计：1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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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21 年新发展团员名册
填表必读：

1.仅填写已录入“智慧团建”系统，且有发展团员编号的 2021年新入团团员信息；

2.团支部全称需与“智慧团建”系统-组织首页-组织全称一致；

3.“入团所在团支部全称”填写该团员入团时所在团组织的名称。

序号 姓名 手机号码
发展团员编号

（必填）
入团所在团支部全称 当前所在团支部全称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10

11

12

13

14

15

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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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青团西南林业大学委员办公室 2021 年 3 月 12 日印发


